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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7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2007-013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要求，作为华兰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和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相关说明及独立意见

如下： 

1、 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没有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2、 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贵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提供

3000 万元的借款担保，为控股子公司华兰生物工程（苏州）有限公司提供 3000

万元的借款担保，担保期为一年。上述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和其他制度规定。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审计机构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作

为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聘请审计

机构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认为： 

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准

则，较好地履行了双方签订的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同意续聘天健华证中洲（北

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机构。 

三、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华兰生物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华兰生物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之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发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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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职责的要求，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

罚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名单提交公司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四、独立董事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作

为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将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认为： 

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所需流动资金也不断增多，从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来看，将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使公司和股东

利益最大化。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06年度未提出现金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华兰生物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华兰生物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之独立董事，对公司2006年度未提出现金分配预案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由于公司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为了保证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公司需

要在经营中不断加大投入。基于企业长远发展考虑，公司2006年度虽盈利但未提

出现金利润分配。公司计划通过未分配利润合理有效的再投入，获得企业更稳定

的发展，从而与公司全体股东更好的分享企业利益。我们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

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对公司的全体股东有利，维护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于鸿君、李德富、冯顺利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日 


